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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全省建筑管理工作要点

2023 年全省建筑管理工作总体思路是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以及省委十二

届二次全会精神，认真落实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工作部

署，坚持新发展理念，以建筑业转型发展为主线，深化建筑业供

给侧结构性改革，持续优化发展环境，增强企业内生发展动能，

推动建筑业工业化、数字化、绿色化转型升级，着力在服务新发

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突破，建设建筑强省。

一、培育壮大建筑业企业。深入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支

持建筑业企业发展十条措施》，制定“建筑强企”培育工作方案，

启动实施“建筑强企”培育行动，培育发展骨干企业，在资质升

级、科技创新、资金筹措和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等方面予以支持，

增强企业综合竞争力。开展全省建筑业发展质量评价，分析研判

形势，及时解决建筑业改革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，推动已出台

政策落地见效。

二、提升装配式建筑发展质量。深入开展提升装配式建筑发

展质量五年行动，抓实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设全国试点。持续推

进标准化建设，完善装配式建筑标准体系，建立全省通用部品部

件数据库，推广成熟部品部件应用，推进建筑产业园区建设，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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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提高装配式建筑集成化水平。建设装配式建筑监管服务平台，

加强装配式建筑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。组织召开高装配率示范项

目现场观摩会。全年新开工装配式建筑 6200 万平方米。

三、大力发展智能建造。印发《四川省建筑业数字化转型指

导意见》，推进四川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。支持企业加快智

能建造技术研究，不断建立和完善智能建造技术体系、产品体系、

服务体系。指导成都市推进落实全国智能建造试点，开展智能建

造全省试点示范，形成可推广的智能建造发展模式和实施路径，

加快推进智能建造在工程建造各环节的创新应用。加大智能建造

技术人才培育，着力提高建筑工人智能建造技能。

四、深化招投标活动监管。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持续优

化营商环境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实施意见》，深化工程招投

标领域突出问题系统治理，推进招标投标数字化和智慧监管。加

强招投标活动重点环节监督，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，压

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强化招标代理机构信用管理，制定《标准招

标文件修改和补充（三）》，修订《四川省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

理机构信用记录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。研究制定招投标领域信访、

举报办理工作流程。

五、培育工程总承包市场。持续完善工程建设组织模式，加

快建筑工业化与工程总承包一体推进，支持骨干建筑企业向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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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承包企业转型，加强工程总承包企业综合能力培育，促进工程

总承包提质扩面。加强工程总承包计价指导意见的宣贯执行，出

台《四川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招标评标暂

行办法》，推进工程总承包造价电子数据标准和电子辅助评标系

统建设。开展工程总承包市场调研，推选发布一批典型案例。

六、提升行业科技创新能力。坚持科技创新引领，成立建筑

工业化与智能建造专业委员会，完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，支持企

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。提升省级工法和建筑

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评审质量，加大绿色低碳技术、装配式建

筑技术、智能建造技术创新应用，推动实现一批绿色建筑、智慧

建筑和装配式建筑等前沿领域的技术突破。鼓励企业开展联合科

技攻关，发挥“产学研用”综合效应，支持技术科研成果、创新

工艺、工法、技术标准转化应用。

七、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。落实《四川省加快培育新时代

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实施方案》，深化建筑业劳务用工组织模式

改革。支持建筑产业工人培育基地建设，调整完善产业基地布局。

深入推进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，推动实现企业、项目、人员全覆

盖。跟踪指导试点地区和企业建立科学的建筑产业工人培养、使

用、保障等工作机制和措施，促进建筑产业工人数量和质量稳定

增长，推动形成我省独特的建筑产业战略资源。做好《房屋建筑

工程与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技能工人配备标准》宣传和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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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加强建筑工地食品安全管理。

八、提升建筑市场监管质效。制定《四川省建筑市场责任主

体信用管理办法》，规范信用信息归集管理，研究推动全省建筑

市场信用评价统一。深入推进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，

强化建筑市场和施工现场联动监管。持续开展注册建造师“挂证”

行为整治，开展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为主要手段的建筑市场检

查，严厉打击建筑市场违法违规行为，部署建筑市场监管提级行

动，在规范市场秩序上求突破见实效。加强省外入川建筑企业事

中事后监管。

九、支持企业“走出去”发展。进一步完善建筑企业“走出

去”发展服务机制，支持企业积极开拓粤港澳、长三角、京津冀、

中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建筑市场，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

力的外向型企业。举办四川建筑业企业走进“珠三角”推介会。

加强与外省住建部门沟通联系，积极推动与安徽、福建、贵州等

省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。发挥驻外分中心联合党委作用，共建

共享外向发展资源。省外建筑业产值力争突破 4200 亿元。

十、推进川渝建筑业协同发展。举办川渝建筑行业创新发展

合作交流会。与重庆市签订《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建

川渝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市场一体化实施方案》，推进建筑业协同

发展。推动工法评审标准统一，建立互通共享的工法数据信息平

台，评审通过的工法在川渝两地同时发布。联动推进根治欠薪工

作，依法督促本地企业及时解决在对方行政区域内发生的农民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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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资拖欠问题。推进两地从业人员资格互认，企业信用信息互通

共享。

十一、加强建筑业统计工作。认真落实“管行业就要管统计”

要求，加强与统计、发改、交通、水利等部门联动协同，动态开

展企业入库、产值入统工作指导服务，督促指导企业按规定及时

入库入统。结合本地企业数量、项目投资建设、企业纳税等情况

开展统计数据分析，研判建筑业经济运行趋势。提高行业统计质

量。

十二、持续深化作风建设。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

神，坚持“讲政治、抓发展、惠民生、保安全”工作总思路，牢

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持之以恒加强党风廉政建设，

持续深化纠治“四风”。心系人民群众、心系市场主体、心系行

业发展，深入开展建筑市场监管、建筑企业发展等工作调查研究，

解决行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，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，着力推

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。


